
附件3
布氏鲸生态监测调查船舶租赁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HYZCGHT2024016-FW

甲方（租用方）：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                 
乙方（供船方）：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规定，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双方经友好协商一致，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布氏鲸生态监测调查船舶租赁服务项目达成如下合同：
1、 服务内容及服务期限
（一）服务内容。2024年签订合同开始到2025年5月31日，甲方委托乙方在涠洲岛-斜阳岛-涠洲油田群海域开展布氏鲸种群监测工作时提供42天约14期船舶租赁服务。乙方在服务期限内为甲方提供不定期的用船服务。
（二）服务费支付方式。
采购人根据上级部门的委托任务要求，有权对调查天数或航程进行增减。调查天数或航程增减幅度在10%内（含10%）不再另外增减成交金额；航程或点位增减幅度在10%外的，以总价/42天×实际使用天数的费用结算。
（1）双方签署合同后，供应商提供相应发票后，采购人支付预付款，支付金额为成交价格的50%；
（2）调查任务累计完成24天后，供应商提供相应发票后，支付成交价格的30%。
（3）合同完成后，供应商提供相应发票后，支付成交价格的20%。
服务保障。甲方应在用船2日前，将租船要求、监测调查日程、监测工具器材需求等通知乙方负责人。乙方需积极响应，为甲方及时提供用船服务。
船舶租赁需求一览表
	序号
	用船海域
	任务名称
	监测项目
	用船需求
	船的类型
	备注

	1
	涠洲岛及其周边
	布氏鲸调查
	水质、布氏鲸种群
	（1）船舶类型：科考船、游艇或快艇等能够满足用船需求的船。船舶必须持有相应有效船舶证书；船员持有相应有效的适任证书，以及相关部门规定的其他证书。
（2）船速：最大船速大于15节，最低速航行时没有噪音或者低噪音，对布氏鲸等海兽影响小；
（3）航程：单日最大航行距离约200公里；
（4）每日工作时间：工作时间7.5-8.5小时；
（5）结构：有前甲板或其他区域（需有护栏）用于瞭望、寻找和拍摄布氏鲸，有区域用于起降无人机（大小需要同时可满足3人左右拍摄工作）；有封闭船舱用于设备存放、人员休息；
（6）人员：船舶使用期间不得搭载与监测无关的其他人员，不得同步开展与监测无关的其他活动；
（7）其报价价格应包括包含燃油动力费、水手劳务费、船舶停靠费、上下船摆渡费等费用在内；
（8）服务提供商需优先满足我方用船情况。
	科考船、游艇或快艇 等能够满足用船需求的船
	


即甲方仅按约定支付租赁船舶的费用，不负责其它任何费用、事务、责任，甲方不承担发生事故风险产生的任何费用。
三、双方权责
（一）甲方权责。
甲方不承担用船期间内船舶所发生的交通事故或其它事故的一切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有关部门的罚款、第三者责任等等。
（二）乙方权责。
乙方必须确保所提供的船舶状况良好、船内设备和相关证件、保险齐全、船内整洁卫生，具有防侧滑性好。乙方承担船舶故障或交通事故引起的相关责任及费用，各项船险在有效期内。用船期间，乙方在接到关于船舶故障或交通事故的通知后尽快到达现场处理，处理时间超过3小时的，应及时更换能够满足甲方用船需求的船舶，保证甲方工作的正常运转。
乙方提供的船长须具备良好驾驶技术和职业道德，具有处理重大事故的经验或者经过相关培训。船长服务期间，身体健康，不得饮酒和疲劳驾驶。
乙方提供的船长须持有有效期内的符合所驾船舶的驾驶证，乙方人员（管理人员、联系人、船长等）进行必要的保密培训，服务本项目的乙方人员均应遵守甲方的相关保密规定，对甲方工作情况及地点熟悉，从事3年（含）以上驾驶船舶工作，经验丰富并且不得进行拍照、录音、记录、讨论、传播。
乙方提供有效的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投入本项目的船舶、船长等信息及承诺等相关材料、投保险种证明材料给甲方备案核查；乙方不得以转包或分包的方式履行本协议。
乙方提供用船服务期间，须保证甲方乘船人员安全，否则，乙方给予赔偿。
四、其它
[bookmark: _GoBack]本协议一式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执二份，乙方执二份。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起生效，至2025年5月31日终止。本协议期限届满后，如甲方仍需要用船服务的，乙方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权。
本协议未尽事宜，遵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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